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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

荐机构，王继亮先生、肖霁娱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法定持续督导期

至2022年12月31日止，因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之原因，西南证券需要继续履

行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收到西南证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鉴于王继亮先生

工作变动的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委派邬江

先生为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邬江先生和肖霁娱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王继亮先生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持续督导期

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保荐代表人邬江先生简历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邬江先生简历

邬江先生，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股权融资一部董事，

经济学硕士。先后参与或负责了利君股份 IPO、新筑股份 IPO、贵研铂业非

公开发行、川仪股份 IPO、四川医药 IPO及重大资产重组、深蓝环保 IPO及重

大资产重组、锋龙股份 IPO、ST 三圣重整财务顾问、机电集团收购轻纺集团

财务顾问、渝富控股收购机电集团财务顾问等项目，具有扎实的投行项目

运作经验。

证券代码：002931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原因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同意注销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15.6176万份股票期权。本

次注销情况及原因如下：

1、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

2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1.222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2、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到触发值但未达到目标值，因此注销所有激励对

象（不含上述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3.5191万

份。

3、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

2024年度个人绩效评价结果为“C”，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为 0.6，因此注销上述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0.8765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合计

15.6176万份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于 2025年 5月 6日办

理完毕。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激励计划（草

案）》的有关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本次注销不会影响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

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7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62,2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2%，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30元/股，最低价为 13.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9,989,791.76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

人民币2,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29.10元/股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4月，公司未进行回购。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62,23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30元/股，最低价为13.06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89,791.76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

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单位

本部

产品

发动机

产量

本月

33742

上年

同期

18899

增 减

比 例

（%）

78.54

本年

累计

110162

上 年

同 期

累计

90185

增 减

比 例

（%）

22.15

销量

本月

28069

上年

同

期

11148

增 减 比

例（%）

151.79

本年

累计

10717

0

上 年

同 期

累计

79351

增 减 比

例（%）

35.06

东安

汽

发

合计

发动机

变速器

发动机

变速器

9825

21521

43567

21521

14496

8414

33395

8414

-32.22

155.78

30.46

155.78

41797

63004

151959

63004

51960

34779

142145

34779

-19.56

81.16

6.90

81.16

6318

19685

34387

19685

11617

2129

22765

2129

-45.61

824.61

51.05

824.61

41868

54233

14903

8

54233

43744

26213

123095

26213

-4.29

106.89

21.08

106.89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gaoce.cc）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2024年度

科创板光伏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和2025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顼先生

总经理：张秀涛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目亚先生

财务负责人：崔久华先生

独立董事：李雪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2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gaoce.cc）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2-87903188-7013
邮箱：zq@gaoce.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556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转债代码：118014 转债简称：高测转债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光伏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26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1.1042万股

0.9647%

2,208.16万元

23.55元/股~34.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4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

26日和 2024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威

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暨推动“提质增

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和《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前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07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79元/股，最低价为23.55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1,474,225.92元（不包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11,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964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10元/股，最低价为23.55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22,081,570.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551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5-035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4日（星期三） 13:30-14: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至06月03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xfm⁃
board@xfmgroup.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25年 4月 25日、

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06月04日（星期三） 13:30-14: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

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4日（星期三） 13:3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庄耀中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剑飞

财务总监：沈孙强

独立董事：宋爱军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4日（星期三） 13:30-14:3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27日 （星期二） 至 06月 03日 （星期二）16:
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
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xfm⁃
board@xfm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耿敏

电话：0573-88519631
邮箱：xfmboard@xfm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225 证券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5-050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9月14日，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袁峰先生提
议回购

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1,000万元（含）~2,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95,000股

0.37%

4,152,511.67元

19.55元/股~24.1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及

2024年10月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4.12元/股
（含），回购期限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31）。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9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2,052,000 股的比例为

0.3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12元/股，最低价为19.5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4,152,511.6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215 证券简称：瑞晟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6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19，由董事长邵明祥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5.85万股

1.01%

5,065.46万元

8.78元/股~11.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85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华

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50）。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由“自有资

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

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根据相

关监管要求，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8日完成了回购专项贷款专用证券账户的

开立工作，账户信息如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B88690340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4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5年4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

股份 515.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购买的最高价为 11.80元/股、

最低价为8.7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65.4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5158 证券简称：华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1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6

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32,159股

0.1830%

8,842,578.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11.66元/股~14.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5日，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6元/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9.6元/股（含）调

整为人民币21元/股（含），将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由“公司自有资金”调整为“公司

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025年4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652,159股，占公司总股本400,010,003股的比例为0.1630%，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2.12元/股，最低价格为11.6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7,756,339.1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32,1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0,010,003 股的比例为

0.183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4.75元/股，最低价格为11.66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8,842,578.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588 证券简称：凌志软件 公告编号：2025-033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